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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百川股份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百川股份”“公司”“申请人”或“发行人”）会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申请人会计师”或“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告知函中所列问题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分析。现将相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回复如下，请贵会予以审核。 

说明： 

1、除特别说明外，本告知函回复中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

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告知函回复所用释义与《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保持一致。 

3、本告知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 告知函所列问题 

宋体： 对告知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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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针状焦项目 

申请人针状焦项目自 2020 年 12 月试生产至 2021 年 12 月转入固定资产的期间内，

在建工程增加金额为 7,849.80 万元，其中构建支出金额为 5,195.84 万元，资本化利息金

额为 2,653.96 万元。试生产阶段共生产熟焦 21,578.31 吨，综合产能利用率达到 43.16%。

请申请人：（1）结合资本化利息的核算过程，说明自 2021 年 5 月起利息资本化金额大

幅下降的原因；（2）按月列示针状焦项目转入固定资产后的折旧金额；（3）说明二次

反馈回复的模拟测算中，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情况下对危化品项目转固及借款费

用资本化的具体时点及依据，相关测算过程是否严谨；（4）说明试生产阶段相关产品

的销售情况，相关的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

师说明核查过程和依据，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资本化利息的核算过程，说明自 2021 年 5 月起利息资本化金额大幅下降

的原因 

公司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核算主要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

规定执行：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

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针状焦项目是公司 2020 年 1 月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20 年可

转债”）的募投项目，其主要借款资金来源为该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其各期利息费用以

该可转债的存续债券余额按照实际利率（参考相同评级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确定）核算；

且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投资收

益的情形，该可转债 2021 年各期利息费用均作为资本化利息。因此，针状焦项目的利

息资本化金额主要与 2020 年可转债的各期余额变动情况相关。 

2021 年 5 月起，公司 2020 年可转债转股情况增加、债券余额减少，因此各月利息

费用逐步下降。公司 2020 年可转债在 2021 年各月存续债券余额变动情况与针状焦项目

各期利息资本化金额变动情况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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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时间 
前次发行可转债 利息资本化 

月末余额 较上月变动幅度 当月金额 较上月变动幅度 

2021 年 1 月 51,962.92 / 360.79 / 

2021 年 2 月 51,956.62 -0.01% 378.42 4.89% 

2021 年 3 月 51,956.32 0.00% 363.05 -4.06% 

2021 年 4 月 48,930.37 -5.82% 341.05 -6.06% 

2021 年 5 月 39,994.62 -18.26% 267.42 -21.59% 

2021 年 6 月 37,057.34 -7.34% 220.79 -17.44% 

2021 年 7 月 16,253.99 -56.14% 119.91 -45.69% 

2021 年 8 月 16,206.89 -0.29% 120.09 0.15% 

2021 年 9 月 16,198.12 -0.05% 120.46 0.31% 

2021 年 10 月 16,166.02 -0.20% 120.28 -0.15% 

2021 年 11 月 16,159.82 -0.04% 120.67 0.32% 

2021 年 12 月 16,145.32 -0.09% 121.02 0.29% 

可以看出，公司针状焦项目 2021 年 5 月起利息资本化金额出现较为显著的下降，

主要是由于 2021 年 5 月起 2020 年可转债的转股情况增加，因此作为项目专门借款的可

转债余额有所减少所致。2021 年 5 月，公司利息资本化金额较 4 月下降 21.59%，与 2020

年可转债存续余额下降幅度 18.26%相比较为接近；2021 年 7 月，由于转股数量大幅增

加，当月利息资本化金额进一步下降。因此，公司 2021 年 5 月起利息资本化金额大幅

下降主要是由于 2020 年可转债转股情况增加导致存续债券余额显著下降，具有合理性。 

二、按月列示针状焦项目转固后的折旧金额 

针状焦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转固，并从 2022 年 1 月起计提折旧。2022 年 1-6 月，

针状焦项目相关固定资产各月计提折旧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折旧计提金额 

2022 年 1 月 372.02 

2022 年 2 月 372.02 

2022 年 3 月 372.04 

2022 年 4 月 379.97 

2022 年 5 月 3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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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折旧计提金额 

2022 年 6 月 383.34 

合计 2,259.3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如上所示，针状焦项目转固后月折旧金额约 370 万元至 380 万元。2022 年 3 月、4

月和 6 月针状焦项目单月折旧金额环比有所增加，主要系新增少量设备所致。 

三、说明二次反馈回复的模拟测算中，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情况下对危化

品项目转固及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具体时点及依据，相关测算过程是否严谨 

公司针状焦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该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进行项目转固及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自身会计政策规定。在本次发行二次反馈意见回复中，公司假设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

证因素，针状焦项目采用非危化品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转固定资产、停止相关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进行了模拟测算，模拟测算的具体时点为 2021 年 11 月，依据系

2021 年 11 月针状焦项目完成主要设备的安装调试，公司确认项目装置运转良好、产品

品质达标，且已基本达到预定试生产负荷状态，公司进行了项目竣工验收。相关测算过

程严谨，具体分析如下： 

（一）针状焦项目试生产的过程 

针状焦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进入试生产阶段，至 2021 年 12 月转入固定资产，期间

各月度熟焦产量及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月份 熟焦产量（吨） 产能利用率 项目投入金额 主要增加内容 

2021 年 1 月 1,000.00 24.00% 987.68 
过滤器、采样器、包装机、液位

计等 

2021 年 2 月 1,300.00 31.20% 684.26 袋式除尘器、料位计、温控器等 

2021 年 3 月 1,831.37 43.95% 386.17 卸车泵、闸阀等 

2021 年 4 月 3,209.00 77.02% 2,665.10 
X 射线衍射仪、反冲洗过滤器、

振动流化床干燥机、电气设备等 

2021 年 5 月 2,813.29 67.52% 288.03 调节阀、电子皮带秤等 

2021 年 6 月 3,057.77 73.39% 1,009.72 
扫描电子显微镜、煤气脱硫装置

等 

2021 年 7 月 1,906.93 45.77% 131.44 开关阀、篮式过滤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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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熟焦产量（吨） 产能利用率 项目投入金额 主要增加内容 

2021 年 8 月 - - 292.79 电子平台秤、软沥青循环泵等 

2021 年 9 月 - - 442.01 
针状焦火炬系统、常压储罐、燃

料气分液罐等 

2021 年 10 月 2,857.95 68.59% 442.73 

卸料离心机、设备包装机、烟气

超低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冷却

器、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GDS 

2021 年 11 月 3,200.60 76.81% 215.55 空气调节机组等 

2021 年 12 月 401.40 9.63% 304.33 振动筛等 

合计 21,578.31 43.16% 7,849.80 / 

公司的针状焦装置主要分为预处理、焦化和煅烧三个工段，焦化工段处理后的生焦

经煅烧处理后变为熟焦。如上所示，针状焦项目的试生产主要阶段如下： 

1、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首次投料试生产 

进入试生产阶段后，针状焦项目的煅烧装置实施了第一次投料，随后根据投料情况

进行了第一次投料问题消缺，直到 2021 年 2 月煅烧装置开始再次投料试生产，虽然后

续试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短期停工技改的情况，但整体上产能持续爬坡，2021 年 4 月至 5

月产能利用率分别达到 77.02%和 67.52%。 

但该阶段产出的熟焦在部分品质参数方面尚未达到要求，且部分工段的辅料消耗率

和产出率也尚未达到预定的工艺水平，因此从资产状态而言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2021 年 6 月至 9 月：大型装置技改及工艺优化 

由于产品部分品质参数、部分工段工艺水平未及预计状态，公司在 2021 年 6 至 9

月根据前期试生产的情况对各环节装置进行了试生产期间第一次大型装置技改及工艺

优化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期间 技改工作安排 

2021 年 6 月 1 日——2021 年 8 月 23 日 预处理装置开展技改 

2021 年 6 月 22 日——2021 年 9 月 15 日 焦化装置开展技改 

2021 年 7 月 29 日——2021 年 9 月 24 日 煅烧装置停车技改 

由于 2021 年 6 月预处理装置停车技改初期对后续煅烧装置影响较小，煅烧装置仍

能按照约 70%的负荷进行试生产。随着焦化装置和煅烧装置分别从 2021 年 6 月和 7 月

开始停车技改，熟焦产量在 2021 年 7 月处于较低水平，并在 2021 年 8 至 9 月无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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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技改和工艺优化期间，针状焦项目产能利用率较低，其中 2021 年 8 月和 9

月处于停工状态，因此从资产状态而言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再次组织试生产，改进和验收 

2021 年 10 月，针状焦项目按照预定计划基本完成了主要环节的装置技改和工艺优

化，公司再次启动试生产，同时陆续对焦化装置分馏塔的遗留问题等进行改进。 

2021 年 11 月，根据本次试生产的装置运转情况及产品品质情况，公司确认针状焦

项目装置运转良好、产品品质达标，且已基本达到预定试生产负荷状态，公司对项目进

行主要设备进行了验收。其中以罐式密闭除焦及脱水设备为例，该设备合同价 2,480 万

元，系针状焦项目的主要设备之一，试生产过程中公司和供应商针对该套设备运转问题

持续整改，最终试车验收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2 日。 

2021 年 12 月，公司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进行针状焦项目转固，该月由于春节等

因素影响导致原材料供应偏紧，因此针状焦装置进行了计划性停工，导致熟焦产量有所

下降。 

可以看出，公司针状焦项目由于生产工艺复杂，涉及工段和装置众多，进入试生产

环节后先后经历了投料和消缺、装置技改和工艺优化、整改和验收等多个阶段，但整体

而言各阶段工作安排紧凑，不存在拖延项目建设进度从而延迟转固的情形。 

（二）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情况下对危化品项目转固及借款费用资本化的

具体时点及依据，相关测算过程是否严谨 

1、针状焦项目转固及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自身会

计政策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自身会计政策对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时间规

定如下：“所建造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的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状态时结

转固定资产”。根据自身会计政策，公司在判断在建工程是否符合转固条件，即相关资

产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把握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条件： 

（1）生产设备全部安装调试结束； 

（2）产品质量基本达到预定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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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需完成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由于针状焦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因此需要满足上述第

（3）条标准，即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才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自身会计政策规定。 

2、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情况下，针状焦项目转固及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的

具体时点及依据 

若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因素，采用非涉及危险化学品项目的转固条件，仅以上

述第（1）条和第（2）条标准判断，则针状焦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相应结转固定

资产、停止相关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时点应不早于 2021 年 11 月，具体依据如下： 

（1）针状焦项目 2021 年 11 月主要设备安装调试结束 

试生产期间公司持续对项目的设备进行改进，2021 年 6 月至 9 月陆续对预处理装

置、焦化装置、煅烧装置开展了技改，10 月起再次启动试生产的同时继续对焦化装置

分馏塔的遗留问题等进行改进，至 11 月公司根据装置运转情况及产品品质情况，对密

闭除焦及脱水设备等主要设备进行了试车验收。且从建设投入情况来看，2021 年 9 月

至 11 月针状焦项目分别新增建设投入 442.01 万元、442.73 万元和 215.55 万元，新增火

炬系统、常压储罐、燃料气分液罐、卸料离心机、设备包装机、烟气超低排放在线监测

系统、冷却器、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GDS、空气调节机组等多项设备。 

（2）针状焦项目 2021 年 11 月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达到预定标准 

由于针状焦项目首次投料试生产产出的熟焦在产品品质和重要工艺参数等方面未

达要求，公司在 2021 年 6 至 9 月根据前期试生产的情况进行了大型装置技改及工艺优

化工作，进而导致其中 8 月和 9 月无产出；2021 年 10 月公司完成装置技改和工艺优化

后再次启动试生产，2021 年 11 月公司确认产品品质达标，且已基本达到预定试生产负

荷状态。 

综合所述，2021 年 11 月，针状焦项目完成主要设备的安装调试，公司确认项目装

置运转良好、产品品质达标，且已基本达到预定试生产负荷状态，公司进行了项目竣工

验收。因此，假设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针状焦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相应

结转固定资产、停止相关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时点应不早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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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测算过程严谨 

公司针状焦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该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进行项目转固及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自身会计政策规定。 

在本次发行二次反馈意见回复中，公司假设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针状焦项

目以 2021 年 11 月作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相应结转固定资产、停止相关借款费用资

本化的时点进行模拟测算，模拟测算时点准确且依据充分，相关测算过程严谨。 

模拟测算后对公司 2021 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的影响值为-406.53 万元，其中转固后

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含折旧）的影响值为-301.32 万元、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影响值为

-105.21 万元，整体而言影响较小；同时考虑到并表海基新能源、存货跌价准备、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等模拟因素，模拟测算后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3.99%、

1.86%、13.02%，平均值为 6.29%，不低于 6%，符合可转债发行条件，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四、说明试生产阶段相关产品的销售情况，相关的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一）针状焦项目试生产阶段相关产品的销售情况 

公司针状焦项目在试生产期间的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和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收入 成本 净额 

2020 年 12 月 / / / 

2021 年 1 月 / / / 

2021 年 2 月 728.82 796.69 -67.87 

2021 年 3 月 1,162.78  1,294.03  -131.26  

2021 年 4 月 135.70  144.92  -9.22  

2021 年 5 月 5,389.87 5,516.42 -126.55 

2021 年 6 月 2,336.74 2,334.56 2.19 

2021 年 7 月 1,448.37 1,384.52 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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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收入 成本 净额 

2021 年 8 月 279.25 351.63 -72.38 

2021 年 9 月 2,270.06 2,342.82 -72.76 

2021 年 10 月 619.40 767.63 -148.23 

2021 年 11 月 6,118.13 6,064.85 53.28 

2021 年 12 月 1,580.88 1,552.50 28.37 

合计 22,069.99 22,550.57 -480.57 

注：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1 月未产生对外销售收入。 

如上所示，公司针状焦项目 2021年试生产阶段发生的产品销售共计 22,069.99万元，

相关成本 22,550.57 万元，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为-480.57 万元，即毛利为-480.57

万元。针状焦项目试生产期间的毛利为负，一方面是由于针状焦项目在试生产前期整套

装置磨合和工艺衔接尚未成熟，熟焦产品中粉焦含量占比较高，生焦产品 CTE 指标偏

高，试生产产品的参数和品质不及预期，因此产品售价偏低；另一方面针状焦 2021 年

市场行情偏弱，整体价格水平有限。 

针对针状焦项目试生产期间的收入和成本，公司采用将试生产销售收入抵销相关成

本后的净额冲减（如净额为负则增加）在建工程成本，并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

转入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方式。 

上述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的绝对值占公司 2021 年度营业利润的比例为

1.96%，整体而言影响较小。 

（二）试生产阶段的相关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九条：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

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应

用指南》：在建工程进行负荷联合试车发生的费用，借记本科目（待摊支出），贷记“银

行存款”、“原材料”等科目；试车形成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或转为库存商品的，

借记“银行存款”、“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待摊支出）。 

公司在 2021 年度对于针状焦项目试生产期间发生的产成品销售，以试运行销售收

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具体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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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在建工程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借：在建工程 

贷：存货——产成品 

因此，公司在 2021 年度采用将试运行销售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如净

额为负则增加）固定资产成本的会计核算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 2020 年可转债在 2021 年的存续债券余额变动情况，并与针状焦项目各月

利息资本化金额对比，分析各月利息资本化金额变动的原因。 

2、获取针状焦项目转固后相关固定资产的明细，复核各月折旧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3、获取针状焦项目在建工程明细，抽查大额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的入账凭证并获

取采购合同、发票、验收资料等；获取针状焦项目试生产期间的生产情况、销售情况、

设备调试以及竣工验收等相关资料，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申请人自身会计政策分析针状

焦项目在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情况下转固及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时点及依据，

复核申请人二次反馈意见回复中的模拟测算过程是否严谨。 

4、获取针状焦项目试生产期间产出产品销售的收入及成本明细，抽查大额入账凭

证并获取合同、发票等；查阅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核查申请人试生产期间销售相关

的会计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认为： 

1、针状焦项目自 2021 年 5 月起利息资本化金额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该项目为 2020

年可转债的募投项目，2021 年 5 月起该可转债转股情况增加导致存续债券余额显著下

降，因此利息资本化金额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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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状焦项目转固后，月折旧金额约 370 万元至 380 万元。 

3、二次反馈回复的模拟测算中，假设不考虑安全生产许可证因素情况，针状焦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相应结转固定资产、停止相关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模拟测算具体

时点为 2021 年 11 月，该时点准确且依据充分，相关测算过程严谨。 

4、申请人针状焦项目 2021 年试生产期间发生的产品销售共计 22,069.99 万元，相

关成本 22,550.57 万元，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为-480.57 万元；试生产期间发生的

产成品销售，申请人以销售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如净额为负则增加）固定

资产成本，相关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2 关于 2020 年业绩 

2020 年，申请人确认的销售费用-其他为 248.57 万元，较 2019 年大幅下降 762.94

万元（75.43%）；2019 年至 2021 年，申请人确认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6,060.10 万元、4,796.23

万元和 10,316.54 万元，呈大幅波动趋势。请申请人：（1）结合销售费用-其他核算内

容，说明 2020 年相关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

形；（2）结合研发项目进展情况，说明研发费用报告期内大幅波动的原因与合理性，

是否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形。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说明核算过程和依据，

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销售费用-其他核算内容，说明 2020 年相关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与合理性，

是否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形 

2019-2021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其他”科目核算的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自有车辆运输费用 - - - - 729.62 72.13% 

招待费 245.83 42.97% 119.22 47.96% 93.07 9.20% 

差旅费 119.59 20.90% 65.86 26.50% 86.63 8.56% 

检测费 29.05 5.08% 30.08 12.10% 39.42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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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保险费 20.57 3.60% 33.10 13.32% 39.09 3.86% 

咨询费 74.35 13.00% - - - - 

会务费 43.78 7.65% - - - - 

其他 38.94 6.80% 0.30 0.12% 23.67 2.34% 

合计 572.10 100.00% 248.57 100.00% 1,011.51 100.00% 

如上所示，公司“销售费用-其他”科目主要核算内容为自有车辆运输费用、招待

费、差旅费、检测费、保险费、咨询费、会务费等，2019-2021 年度上述费用合计金额

占“销售费用-其他”科目的比例分别为 97.66%、99.88%和 93.20%。 

2019-2021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其他”科目金额分别为 1,011.51 万元、248.57 万

元和 572.10 万元，其中 2020 年较 2019 年减少-762.94 万元，主要原因系 2020 年起公司

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中运输费用（包含外部车辆运输费用以及自有车辆运输费用）作为

合同履约成本计入营业成本，公司“销售费用-其他”科目中的自有车辆运输费用按上

述准则自 2020 年起计入营业成本而不再计入销售费用。因此，2020 年度公司“销售费

用-其他”科目中的相关费用大幅下降较为合理，不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形。 

二、结合研发项目进展情况，说明研发费用报告期内大幅波动的原因与合理性，

是否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形 

2019-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工资薪酬 2,036.24 19.74% 1,021.19 21.29% 1,212.55 20.01% 

物料消耗 6,764.50 65.57% 3,115.10 64.95% 4,121.13 68.00% 

折旧费用 977.89 9.48% 297.74 6.21% 282.26 4.66% 

其他费用 537.91 5.21% 362.19 7.55% 444.16 7.33% 

合计 10,316.54 100.00% 4,796.23 100.00% 6,060.10 100.00% 

2019-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6,060.10 万元、4,796.23 万元和 10,316.54 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35%、2.19%和 2.57%，公司研发费用金额呈现一定的

波动，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整体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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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度，公司主要研发项目预算及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对应产品 项目预算 
2021 年度投

入金额 

2020 年度投

入金额 

2019 年度投

入金额 

改进偏苯三酸酐催化效

率的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偏苯三酸

酐及脂类 
2,500.00 2,297.51 135.01 - 

三羟甲基丙烷缩合冷冻

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多元醇类 2,000.00 1,503.81 482.01 - 

三羟甲基丙烷合成中提

高正丁醛正向转化率的

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多元醇类 2,000.00 1,309.91 - - 

精制废弃物回收制作三

辛酯的生产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偏苯三酸

酐及脂类 
1,000.00 1,113.64 74.72 - 

用于制造集成电子芯片

的乙酸丁酯合成的工艺

研究 

自主研发 醋酸酯类 1,200.00 965.09 - - 

磷酸铁锂高比能量电池

开发 
自主研发 

电芯模组

类 
875.00 490.49 - - 

低成本磷酸铁锂电池开

发 
自主研发 

电芯模组

类 
880.00 455.26 - - 

单晶镍 55 三元电池开发 自主研发 
电芯模组

类 
700.00 389.56 - - 

磷酸锰铁锂改性三元电

池开发 
自主研发 

电芯模组

类 
680.00 356.18 - - 

高纯度偏苯三酸酐合成

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偏苯三酸

酐及脂类 
2,000.00 - 1,741.95 667.16 

提高偏苯三酸三辛酯产

品品质的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偏苯三酸

酐及脂类 
900.00 - 706.37 232.25 

三羟精馏热能的套用工

艺研究 
自主研发 多元醇类 1,600.00 - 681.61 949.48 

乙酸酯类通用合成方法

的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醋酸酯类 1,200.00 - 383.06 865.76 

降低偏苯三酸酐原料消

耗的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偏苯三酸

酐及脂类 
1,500.00 - - 947.14 

半导体级丙二醇甲醚乙

酸酯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醇醚类 1,400.00 - - 753.10 

低酸度高收率三羟甲基

丙烷的工艺研究 
自主研发 多元醇类 1,400.00 - - 566.26 

其他 / / / 1,435.08 591.49 1,078.95  

合计 10,316.54 4,796.23 6,060.10 

（一）2020 年较 2019 年有所下降 

2020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较 2019 年度下降 1,263.87 万元，降幅为 20.86%，主要原

因系： 

1、2020 年受到疫情爆发影响能源价格出现一定下降（具体详见下文），导致公司



 

8-1-15 

上游原材料价格下降，研发活动相关的物料消耗金额随之下降。 

2、2020 年受到疫情和下游行业景气度下滑等因素影响，公司研发投入的节奏安排

有所调整，部分研发项目进度有所放缓，研发团队亦有所调整和精简。 

（二）2021 年较 2020 年有所提高 

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较 2020 年度增加 5,520.31 万元，增幅为 115.10%，主要

原因如下： 

1、公司 2020 年末将海基新能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21 年度海基新能源研发费

用 1,691.49 万元，占 2021 年公司研发费用增加额的 30.64%。 

2、2021 年原油和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公司研发相

关的物料投入大幅增加。2019 年至 2021 年石油及煤炭等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可以看出，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能源价格出现一定下降；2021 年以来，

随着国内外疫情形势的逐步稳定能源价格也随之回升，原油和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

公司上游原材料价格在 2021 年度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进而造成 2021 年度研发费用相关

的物料投入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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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行业景气度提升，公司业绩实现了大幅增长，现金流亦有所改善，为进

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公司加大了对相关研发项目的投入，带动了研发费用支出的进一步

增长。 

综上所述，2019-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存在波动具备合理性，不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形。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申请人 2019-2021 年度的销售费用明细表并进行了大额凭证检查及截止性

测试，获取申请人销售费用中“其他”科目的明细账等资料，对“其他”科目 2020 年

下降原因进行分析。 

2、获取申请人 2019-2021 年度的研发费用明细表并进行了大额凭证检查及截止性

测试，获取申请人 2019-2020 年度研发费用工资薪酬明细表，通过公开信息查询申请人

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对申请人研发费用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分析。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认为： 

1、申请人销售费用中“其他”科目的主要核算内容为与销售活动相关的自有车辆

运输费用、招待费、差旅费、检测费、保险费、咨询费、会务费等；2020 年度申请人

“其他”科目金额较 2019 年度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系 2020 年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

自有车辆运输费用自 2020 年起计入营业成本而不再计入销售费用所致；公司“销售费

用-其他”中相关费用大幅下降较为合理，不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形。 

2、2019-2021 年度，申请人研发费用波动的主要原因系：（1）申请人主要原材料

价格受到能源价格波动影响，导致2019-2021年研发活动相关的物料消耗金额先降后升，

尤其是 2021 年以来，申请人主要原材料价格受到原油和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而大幅上

升，导致研发费用相关物料投入金额大幅增加；（2）申请人 2020 年末将海基新能源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导致 2021 年度研发费有所增加；（3）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及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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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度波动影响，申请人研发投入的节奏安排有所调整。2019-2021 年度，申请人研发

费用存在波动具备合理性，不存在延迟至 2021 年确认的情形。 

 

问题 3 关于资金使用 

据申报材料，申请人子公司海基新能源因开展业务需要在非主要经营地深圳市开设

该银行账户，该账户目前已不再使用且正在注销。请申请人：结合该账户主要用途、报

告期资金存入存储金额、期末余额、资金受限、购买理财产品等情况，说明在深圳开设

账户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存在相关资金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

况。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依据，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该账户主要用途、报告期资金存入存储金额、期末余额、资金受限、购

买理财产品等情况，说明在深圳开设账户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存在相关资金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子公司海基新能源在深圳开设银行账户，主要原因系收到客户支付的商业承兑汇票

（保贴），并在客户指定银行办理贴现业务，具备合理性。具体如下： 

2020 年，海基新能源对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智能”）实

现销售，约定其中 1,000 万元由日海智能采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支付，并在日海智能指

定专门银行办理贴现。因此，海基新能源在日海智能指定的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华融支行

开设了银行账户，主要用于收取日海智能的货款。 

账户存续期内，交通银行深圳华融支行账户的收支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日期 交易类型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对方户名 摘要 

1 2020.9.25 
电子票据

贴现收入 
- 959.84 959.84 

江苏海基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贴现放款 

2 2020.9.25 转账支出 959.80 - 0.04 
江苏海吉新能源

有限公司 
货款 

3 2020.9.25 
手续费支

出 
0.02 - 0.02 

单位国内汇款手

续费收入 

国内汇款手续

费 

4 2021.4.12 往来收入 - 0.03 0.05 
江苏海基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往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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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日期 交易类型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余额 对方户名 摘要 

5 2021.4.20 
手续费支

出 
0.03 - 0.02 - 询证函手续费 

6 2022.2.21 往来收入 - 0.05 0.07 
江苏海基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往来款 

7 2022.8.2 
手续费支

出 
0.01 - 0.06 银行内部账户 销户手续费 

8 2022.8.2 转账支出 - 0.06 - 
江苏海基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销户余额转出 

2020 年 9 月，海基新能源收到商业承兑汇票共计 1,000 万元，并于当月在交通银行

深圳华融支行办理贴现；收到票据贴现资金 959.84 万元后，海基新能源将其中主要资

金通过转账的形式划转至子公司海吉新能源用以支付货款等日常经营活动；与日海智能

相关业务结束后，该银行账户不再使用，相关流水仅为活期存款利息及各类手续费等收

支，并于 2022 年 8 月 2 日完成注销。该银行账户存续期内，不存在资金受限、购买理

财产品等情形，亦不存在相关资金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对申请人管理层进行访谈，获取并查阅关于海基新能源与日海智能购销、付款

等相关业务的合同协议以及沟通邮件，及海基新能源交通银行深圳华融支行账户存续期

内的资金流水和账户注销证明等资料。 

2、获取并核查实际控制人郑铁江的个人银行账户流水以及承诺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认为： 

申请人子公司海基新能源在深圳开设银行账户，主要原因系收到客户支付的商业承

兑汇票（保贴），并在客户指定银行办理贴现业务，具备合理性；前述业务结束后，该

银行账户不再使用，并于 2022 年 8 月 2 日完成注销；该银行账户存续期内不存在资金

受限、购买理财产品等情形，亦不存在相关资金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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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百川股份公开

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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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百川股份公开发行可转债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曲  娱  孟  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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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

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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